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「護理機構登記事項變更申請」 

需檢附資料一欄表 

檢核 需檢附資料 依據法條 

 1.護理機構變更申請書 護理機構設置或

擴充許可辦法§7 
 1-1.變更負

責護理人員 
開業執照(正本)  

 新負責人資格及年資證明資料(正本驗證歸還) 護理人員法第19
條、護理機構設

置或擴充許可辦

法§7 
 新負責人大頭照(2吋及1吋)各2張  

 新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護理機構設置或

擴充許可辦法§7 
 概括承受契約書 護理機構設置或

擴充許可辦法§4 
 新負責人醫事人員異動申請書及在職證明(原

機構者免檢附) 
 

 舊負責人醫事人員異動申請書及離職證明(續

留任機構者免檢附) 

 

 機構內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（嬰兒照顧

員）名冊 
護理機構設置或

擴充許可辦法§7 
 建物非本人所有，應加附新負責人簽約之房屋

租賃契約 
護理機構設置或

擴充許可辦法§7 
 建物所有權狀、最新建物使用執照 護理機構設置或

擴充許可辦法§7 
 1-2.變更機

構名稱 
負責人大頭照(2吋)2張  

 醫事人員異動申請書(執登人員各1份)、照片2
張及執業執照(正本) 

護理機構設置或

擴充許可辦法§7 
 開業執照(正本)  

 1-3.變更病

床數(限縮) 
負責人大頭照(2吋)2張  

變更前、後建築物平面圖各1分 護理機構設置或

擴充許可辦法§7 



工作人員數應符合設置標準並提供相關執照

影本1份 
護理機構分類設

置標準及護理人

員法施行細則§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件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